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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 

 
二零零五年年報  

 
引言  
 
 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(下 稱 “委 員 會 ” )在 一 九 七 七 年 十 二 月 一

日 成 立 ， 委 員 會 成 員 主 要 由 行 政 會 議和 立 法 會 議 員 出 任 。 委 員 會 秘 書

的 工 作 ， 以 前 是 由 廉 政 公 署 (下 稱 “廉 署 ” )及 前 行 政 立 法 兩 局 (非 官 方 )
議 員 辦 事 處 分 擔 的 。 由 一 九 九 四 年 三月 起 ， 委 員 會 秘 書 的 職 務 ， 改 由

當時的布政司辦公室 (現稱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)轄下行政署擔任。  
 
委員  
 
2 .  二 零 零 五 年 委 員 會 主 席 由 廖 長 城 議 員 出 任 。 委 員 會 成 員 名 單 載 於

附件 A。  附件A 
 
職權範圍  
 
3 . 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如下：  
 
( 1 )  監 察 廉 署 如 何 處 理 任 何 人 士 對 廉 署 及 其 人 員 所 作 不 涉 及 刑 事 法 的

投訴，並在委員會認為恰當時進行檢討；  
 
( 2 )  找出廉署工作程序中任何導致或可能導致投訴的漏洞；以及  
 
( 3 )  在 委 員 會 認 為 恰 當 時 ， 向 廉 政 專 員 提 出 建 議 ， 或 在 認 為 有 需 要

時，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。  
 
處理投訴  
 
4 .  有 意 投 訴 廉 署 或 其 人 員 者 ， 可 以 書 面 形 式 向 委 員 會 秘 書 1( 下 稱

“秘 書 ” )提 出 ， 亦 可 致 電 、 以 書 面 形 式 或 親 身 到 任 何 一 間 廉 署 辦 事 處

作出投訴。廉署辦事處的一覽表列載於附件 B。  附件B 
 
5 .  廉 署 接 獲 投 訴 後 ， 會 致 函 投 訴 人 確 認 接 獲 其 投 訴 ， 列 明 各 項 指

控 ， 並 同 時 把 覆 函 副 本 送 交 秘 書 備 考。 如 投 訴 是 秘 書 直 接 收 到 的 ， 則

秘 書 會 認 收 投 訴 ， 並 把 投 訴 交 由 廉 署跟 進 。 廉 署 執 行 處 設 有 特 別 小 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廉 政 公 署 事 宜 投 訴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的 地 址 如 下 ：  
香 港 下 亞 厘 畢 道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東 座 5 樓 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行 政 署  
(電 話 號 碼 ： 2 8 1 0  5 5 0 3； 傳 真 號 碼 ： 2 5 2 4  7 1 0 3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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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內 部 調 查 及 監 察 組 )， 負 責 評 估 和 調 查 這 些 投 訴 。 廉 政 專 員 會 經 秘

書，向委員會提交其對每宗投訴所作的結論和建議。  
 
6 .  秘 書 會 就 廉 政 專 員 的 調 查 報 告 逐 一 擬 備 討 論 文 件 ， 並 會 將 報 告 及

文 件 一 併 發 給 委 員 審 議 。 委 員 可 要 求廉 署 就 調 查 報 告 提 供 補 充 資 料 及

闡 明 有 關 詳 情 。 所 有 文 件 及 調 查 報 告會 由 委 員 會 在 其 會 議 中 審 議 。 廉

署 或 秘 書 會 以 書 面 方 式 ， 把 委 員 會 的結 論 通 知 投 訴 人 和 投 訴 所 涉 及 的

廉署人員。  
 
尚待判決方可展開調查的個案  
 
7 .  廉 署 會 就 接 獲 的 投 訴 盡 快 展 開 調 查 。 不 過 ， 假 如 投 訴 涉 及 的 指 控

與 進 行 中 的 刑 事 調 查 或 訴 訟 有 直 接 或密 切 關 係 ， 則 廉 署 通 常 會 延 至 有

關 調 查 或 訴 訟 完 結 後 才 對 投 訴 進 行 調 查 。 實 際 上 ， 這 類 投 訴 會 列 為

“尚 待 判 決 方 可 展 開 調 查 ”的 個 案 ， 原 因 是 廉 署 在 調 查 投 訴 的 過 程 中 ，

往 往 須 與 投 訴 人 深 入 晤 談 ， 當 中 可 能觸 及 有 關 刑 事 訴 訟 的 案 情 ， 因 而

可能會出現一些對投訴人不利的證供。  
 
8 .  對 於 此 類 個 案 ， 廉 署 會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投 訴 人 會 延 遲 調 查 其 投

訴 ， 直 至 相 關 的 刑 事 調 查 或 訴 訟 完 結為 止 。 如 果 投 訴 人 要 求 廉 署 立 即

對 投 訴 展 開 調 查 ， 但 投 訴 所 涉 事 項 可能 與 須 由 法 庭 裁 決 的 問 題 有 密 切

關 係 ， 廉 政 專 員 便 會 徵 詢 法 律 意 見 ，然 後 才 決 定 是 否 延 遲 調 查 有 關 投

訴。  
 
接獲的投訴  
 
9 .  二 零 零 五 年 內 ， 當 局 共 接 獲 32 宗 對 廉 署 人 員 的 投 訴 ， 而 在 二 零

零四年及二零零三年則分別有 21 及 29 宗投訴。接獲的 32 宗 投 訴 共

涉及年內所登記的 106 項指控。在這 106 項指控中，有 65 項來自涉

及 四 宗 貪 污 調 查 的 十 宗 投 訴 。 這 106 項 指 控 涉 及 廉 署 人 員 行 為 不 當

( 5 4 % )、 疏 忽 職 守 ( 1 1 % )和 濫 用 權 力 ( 3 5 % )。 有 關 的 統 計 數 字 摘 要 見 表

1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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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—— 二零零四年及二零零五年所登記的指控數目及類別  
 

 
指控類別  

二零零五年  
指控數目 ( % )  

二零零四年  
指控數目 ( % )  

 1 .  行為不當  57 (54%)  17 (32%)  

 2 .  疏忽職守  12 (11%)  17 (32%)  

 3 .  濫用權力    

 ( a )  搜查  5  5  

 ( b )  逮捕／拘留／保釋  8  4  

 ( c )  問話  12  3  

 ( d )  處理財物  0  3  

  ( e )  與律師接觸  11  4  

( f )  不 當 地 披 露 證 人 ／ 舉 報

人／疑犯的身分  
1  0  

  小計  37 (35%)  19 (36%)  

 4 .  廉署的工作程序有不足之處 0 ( 0 % )  0 ( 0 % )  

 總計  106  53  

 
10 .  二零零五年內接獲的 32 宗投訴中，有 11 宗已完成調查，有關報

告 亦 已 在 年 內 經 委 員 會 審 議 。 截 至 二零 零 五 年 年 底 ， 有 一 宗 個 案 的 投

訴 人 撤 回 投 訴 ， 1 9 宗 個 案 的 調 查 工 作 仍 在 進 行 ， 其 餘 一 宗 投 訴 列 為

“尚待判決方可展開調查 ”個案，因而延遲進行調查。  
 
經審議的調查報告  
 
11 . 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內 舉 行 了 三 次 會 議 ， 共 審 議 了 2 6 宗 報

告，包括 22 宗 調 查 報 告 和 4 宗 評 估 報 告 。  
 
12 . 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舉 行 的 第 一 次 會 議 上 ， 審 議 了 廉 署 提 交

有 關 七 宗 投 訴 的 調 查 報 告 。 在 這 些 投訴 中 ， 一 宗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接 獲 ，

六 宗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接 獲 。 在 二 零 零 五年 七 月 舉 行 的 第 二 次 會 議 上 ， 委

員 會 審 議 有 關 六 宗 投 訴 的 調 查 報 告 ；其 中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接 獲 的 投 訴 有

一 宗 ， 二 零 零 五 年 有 五 宗 。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舉 行 的 第 三 次 會 議

上 ， 委 員 會 審 議 了 九 宗 投 訴 ； 其 中 三宗 在 二 零 零 二 年 接 獲 ， 餘 下 六 宗

則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接 獲 。 經 委 員 會 審 議的 其 中 一 份 調 查 報 告 摘 要 載 於 附

件 C。  
 

附件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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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 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審議涉及 59 項指控的 22 宗投訴中，有七宗

( 3 2 % )投 訴 所 涉 及 的 八 項 指 控 ( 1 3 % )證 明 屬 實 ； 在 這 八 項 證 明 屬 實 的 指

控 中 ， 有 一 項 與 原 來 提 出 的 指 控 以 外的 事 宜 有 關 。 有 關 統 計 數 字 摘 要

見表 2。  
 
表 2  —— 二 零 零 四 年 及 二 零 零 五 年 證 明 屬 實 或 部 分 屬 實 的 指 控 數 目 及

類別  
 

二零零五年  二零零四年  

指控類別  
已審議的

指控數目

 

證明屬實／

部分屬實的

指控數目

(%) 

已審議的  

指控數目  

 

證明屬實／

部分屬實的

指控數目

(%) 

1 .  行為不當  1 9  2 ( 3 % )  2 4  2 ( 3 % )  

2 .  疏忽職守  1 3  3 ( 5 % )  1 4  5 ( 8 % )  

3 .  濫用權力      

( a )搜查  2  1  6  0  

( b )逮 捕 ／ 拘 留 ／ 保

釋  
5  1  4  0  

( c )問話  7  0  4  0  

( d )處理財物  2  1  1  0  

( e )與律師接觸  11  0  6  0  

( f )不 當 地 披 露 證 人

／ 舉 報 人 ／ 疑 犯

的身分  

0  0  0  0  

 小計  2 7  3 ( 5 % )  2 1  0 ( 0 % )  

4 .  廉 署 的 工 作 程 序 有 不

足之處  
0  0 ( 0 % )  1  0 ( 0 % )  

總計  59  8 ( 1 3 %)  60  7 ( 1 1 %)  

 
14 .  證明屬實的指控包括：  
 

z 在 兩 個 不 同 場 合 押 解 兩 名 疑 犯 期 間 ， 不 當 地 為 他 們 帶 上 手

銬，以致他們讓公眾看見；  
 

z 在 廉 署 一 次 搜 查 行 動 中 ， 對 現 場 一 名 人 士 粗 魯 無 禮 ， 並 以

過長時間核證該名人士的身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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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 沒 有 遵 守 搜 查 令 的 規 定 ， 應 手 提 電 話 物 主 的 要 求 ， 讓 她 取

用已被檢取並存於密封袋內的手提電話；  
 

z 沒有告知晤談者他是調查對象；  
 

z 沒有就檢取的財物發出收據；  
 

z 指 示 下 屬 人 員 約 見 證 人 時 沒 有 作 出 適 當 判 斷 ， 以 致 有 關 人

員未能依時赴約。  
 
經 委 員 會 同 意 ， 當 局 已 適 當 地 向 個 別廉 署 人 員 作 出 訓 示 。 廉 政 專 員 亦

已分別致函有關的投訴人，向他們致歉。  
 
15 .  除 了 上 述 已 由 廉 署 進 行 全 面 調 查 的 投 訴 外 ， 委 員 會 亦 審 議 了 廉 署

提 交 的 四 份 評 估 報 告 ， 其 中 兩 份 評 估報 告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三 月 的 委 員 會

會 議 上 審 議 ， 兩 份 在 七 月 的 會 議 上 審議 。 該 等 投 訴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四 年

( 一 宗 ) 和 年 內 ( 三 宗 ) 接 獲 。 關 於 這 些 投 訴 ， 廉 署 進 行 的 初 步 調 查 顯

示 ， 有 關 投 訴 並 無 實 據 支 持 ， 故 此 沒有 足 夠 理 由 就 投 訴 正 式 登 記 及 展

開 調 查 。 委 員 會 同 意 廉 署 的 評 估 ， 認為 毋 須 就 這 些 投 訴 展 開 進 一 步 調

查。  
 
改善工作程序  
 
16 .  對 投 訴 進 行 調 查 具 有 重 要 和 積 極 的 作 用 。 其 中 之 一 ， 是 通 過 研 究

有 關 問 題 ， 使 廉 署 及 委 員 會 能 仔 細 審查 廉 署 現 行 的 內 部 程 序 、 指 引 和

慣 例 ， 以 了 解 是 否 需 要 因 應 最 新 情 況加 以 修 訂 、 闡 明 或 正 式 確 立 ， 以

期作出改善。  
 
17 .  廉 署 已 因 應 委 員 會 在 二 零 零 五 年 年 內 審 議 的 調 查 報 告 ， 就 某 些 程

序 作 出 檢 討 ， 並 加 以 改 善 。 舉 例 來 說， 廉 署 已 根 據 委 員 會 在 審 議 兩 項

對 疑 犯 不 當 地 使 用 手 銬 的 指 控 後 所 作出 的 建 議 ， 檢 討 有 關 程 序 ， 其 後

修 訂 內 部 通 令 ， 規 定 廉 署 人 員 如 執 行行 動 職 務 期 間 曾 使 用 手 銬 ， 每 次

均 須 向 主 管 提 交 報 告 。 此 外 ， 日 後 的培 訓 課 程 會 加 強 有 關 適 當 處 理 疑

犯及適當使用手銬的培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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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 
 
 

廉政公署事宜投訴委員會  

成員名單  
(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)  

 
 
 
主席  ：  廖長城議員 ,  SBS ,  SC ,  JP  
   
委員  ：  陳健強先生 ,  SC  
   
  張宇人議員 ,  JP  
   
  周淑嫻女士  
   
  李華明議員 ,  JP  
   
  曾鈺成議員 ,  GBS ,  JP  
   
  黃美春女士 ,  JP  
   
  馬啟濃先生 (申訴專員代表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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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 

廉署辦事處一覽表  
 

廉署辦事處  地址及電話號碼  

廉署舉報中心  
(全日 24 小時 )  

香 港 中 環 美 利 道 2 號 美 利 道 停 車 場 大

廈地下  
電話︰ 2526  6366  

廉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 干諾道中 124 號 海 港 商 業 大 廈 地 下  
電話︰ 2543  0000  

廉署東港島辦事處  灣仔軒尼詩道 201 號東華大廈地下  
電話︰ 2519  6555  

廉署東九龍及西貢辦事處  九龍藍田啟田道 67 號啟田大廈地下  
4 號  
電話︰ 2756  3300  

廉署西九龍辦事處  九 龍 彌 敦 道 4 3 4 - 4 3 6 號 彌 敦 商 務 大 廈

地下  
電話︰ 2780  8080  

廉署新界西南辦事處  荃灣青山道 2 7 1 - 2 7 5 號地下  
電話︰ 2493  7733  

廉署新界西北辦事處 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 230 號  

富興大廈地下  

電話︰ 2459  0459  

廉署新界東辦事處  沙 田 上 禾 輋 路 1 號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地 下

G06-G13 室  
電話︰ 2606  114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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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 
 

調查報告摘要  
 
 
投訴  
 
 投 訴 人 是 一 名 公 務 員 。 他 投 訴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， ( a )調
查主任 A 及 B 在他的兄長 X 先生被捕後取去其手提電話或將其電話

關 上 ， 剝 奪 了 X 先 生 尋 求 法 律 意 見 和 與 外 間 保 持 聯 絡 的 權 利 ﹔ 及 ( b )
在搜查其母親 Y 女士住所期間，高級調查主任 C 無理阻止她接聽她

的電話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二零零四年四月，廉政公署就兩間清潔公司的董事 (即 X 先生及

其 父 親 Z 先 生 )的 活 動 展 開 調 查 。 二 人 涉 嫌 向 一 名 房 屋 署 (房 署 )人 員

行賄，以換取該人員協助他們取得房署清潔合約。  
 
3 . 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， 廉 署 採 取 行 動 拘 捕 X 先 生 及 另 外 三

人，並搜查他們及 Z 先 生 和 另 一 人 的 住 所 及 辦 公 室 。 他 們 可 能 會 被 視

為疑犯，並會接受廉署問話。調查主任 A、 調 查 主 任 B 及 助 理 調 查 主

任 D 獲 派 執 行 對 X 先 生 的 行 動 ﹔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C、助理調查主任 E、

F 及 G 和 前 助 理 調 查 主 任 H 則 負 責 執 行 對 Z 先生的行動。  
 
4 .  上午六時三十五分，調查主任 A 在 X 先生家中拘捕 X 先生，當

時 他 的 妻 子 在 場 。 他 與 小 組 成 員 隨 後進 行 搜 查 ， 期 間 他 指 示 調 查 主 任

B 撿 取 數 項 物 品 ， 包 括 X 先生的手提電話。搜查在上午七時五十五分

結 束 ， 小 組 成 員 之 後 押 解 X 先 生 前 往 其 辦 公 室 進 行 搜 查 ， 然 後 返 回

廉署辦事處。  
 
5 .  與 此 同 時 ，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C 及 其 小 組 在 上 午 六 時 四 十 分 抵 達 Z
先生家中，並在 Z 先 生 及 其 妻 子 Y 女 士 在 場 的 情 況 下 搜 查 該 住 所 。

大約上午七時，當助理調查主任 E、 G 和 前 助 理 調 查 主 任 H 在 Z 先生

在場的情況下搜查主人房時， Y 女士在廚房致電女兒，告知廉署的行

動。助理調查主任 F 聽到該段電話對話後，指示她返回客廳，並向高

級調查主任 C 匯報此事。高級調查主任 C 向 Y 女士解釋，在行動進

行 期 間 ， 調 查 人 員 必 須 審 查 所 有 打 入或 撥 出 的 電 話 ， 以 防 其 他 受 調 查

人 士 接 獲 通 報 或 採 取 任 何 行 動 影 響 調查 。 此 時 ， 投 訴 人 致 電 該 住 所 ，

Y 女 士 衝 前 拿 起 客 廳 電 話 的 聽 筒 。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C 被 指 曾 說 “ 唔 准 聽

電話”，阻止她接聽電話。搜查結束後， Z 先 生 在 調 查 人 員 陪 同 下 到

廉 署 辦 事 處 晤 談 ， 其 律 師 當 時 也 在 場。 其 後 ， 他 在 同 日 離 開 廉 署 辦 事

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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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中 午 十 二 時 十 七 分 ， X 先 生 在 廉 署 拘 留 中 心 完 成 “ 落 簿 ” 程 序

後 ， 獲 准 與 律 師 和 家 人 聯 絡 。 從 那 時起 至 翌 日 晚 上 十 一 時 十 四 分 獲 釋

為止，他共使用了 20 次電話。 X 先 生 被 廉 署 扣 留 期 間 ， 與 廉 署 人 員

晤談共四次，每次均有法律代表在場。  
 
7 . 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晚 上 十 時 正 ， 投 訴 人 致 電 廉 署 舉 報 中 心 ，

要 求 與 X 先 生 通 話 。 由 於 他 拒 絕 表 明 其 確 實 身 分 ， 他 的 要 求 未 獲 接

納，他為此表示會投訴廉署。  
 
8 .  二 零 零 四 年 十 月 十 五 日 ， 內 部 調 查 及 監 察 組 一 名 人 員 致 電 聯 絡 投

訴 人 時 ， 投 訴 人 以 口 頭 提 出 投 訴 。 他拒 絕 晤 談 或 錄 取 供 詞 ， 並 表 示 其

家 人 不 會 協 助 有 關 這 宗 投 訴 的 調 查 。 關 於 ( b )項 指 控 ， 他 表 示 Y 女 士

接 聽 他 的 電 話 時 ， 他 聽 到 電 話 聽 筒 傳來 一 把 男 性 的 聲 音 ， 說 “ 唔 准 聽

電話”，之後電話便掛斷了。  
 
 
對投訴作出的調查  
 
與廉署人員晤談  
 
9 .  調查主任 A 否 認 ( a )項指控，他對事件始末的陳述見第 4 段。他

表示， X 先生在扣留中心完成“落簿”程序以前，沒有要求與外界聯

絡 ， 包 括 聯 絡 律 師 。 至 於 X 先 生 的 手 提 電 話 ， 他 表 示 為 了 進 行 調

查 ， 他 須 檢 查 儲 存 於 電 話 內 的 資 料 ， 故 指 示 調 查 主 任 B 檢 取 電 話 ，

其 後 ， 他 發 覺 電 話 內 的 資 料 沒 有 舉 證 價 值 ， 故 在 X 先 生 獲 釋 時 便 將

電話歸還。  
 
10 .  調查主任 B 否認 ( a )項指控，並證實調查主任 A 的陳述真確。他

表示在檢取手提電話時，該電話已經關上。  
 
11 .  助理調查主任 D 只參與搜查 X 先生的住所和辦公室的工作，他

亦證實調查主任 A 和 B 的 陳 述 真 確 ； 有 關 陳 述 載 於 第 4 段。  
 
12 . 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C 否 認 (b )項 指 控 ， 他 對 事 件 始 末 的 陳 述 見 第 5
段 。 他 表 示 ， 他 只 是 在 Y 女 士 衝 前 拿 起 電 話 聽 筒 時 要 求 她 “ 等 一

等，唔好聽電話住”， Y 女士便對來電者說“唔得閒呀”，接 沒有

說話便掛上電話。  
 
13 .  助理調查主任 F 證實高級調查主任 C 的陳述真確。助理調查主

任 E、 G 及前助理調查主任 H 當 時 正 在 Z 先生在場的情況下搜查主人

房，故不知道客廳發生的情況。  
 
查閱廉署的紀錄  
 
14 .  逮捕／扣留紀錄表顯示， X 先生在扣留期間共 21 次要求使用電

話 與 外 界 聯 絡 ， 全 部 要 求 均 獲 得 批 准， 只 有 一 次 除 外 ： 他 不 獲 准 與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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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 書 聯 絡 ， 因 為 廉 署 即 將 與 該 名 屬 證人 身 分 的 秘 書 晤 談 。 此 外 ， 他 的

法律代表陪同他出席四次晤談，並且探訪了他共 11 次 。  
 
 
對投訴所作的評核  
 
15 .  調查主任 A 否認 ( a )項指控，調查主任 B 及助理調查主任 D 均證

實 他 的 陳 述 真 確 。 他 有 責 任 檢 查 X 先 生 的 手 提 電 話 ， 以 便 進 行 調

查 。 《 廉 政 公 署 條 例 》 第 1 0 C ( 1 ) ( c )條 1 賦 與 他 這 項 權 力 。 逮 捕 ／ 扣

留 紀 錄 表 清 楚 顯 示 ， 除 不 准 許 X 先 生 聯 絡 即 將 以 證 人 身 分 就 此 項 調

查 與 廉 署 晤 談 的 秘 書 外 ， 廉 署 並 無 阻止 他 與 外 界 聯 絡 。 基 於 以 上 的 調

查結果， ( a )項指控並無實據支持。  
 
16 . 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C 有 責 任 審 查 打 入 和 打 出 的 電 話 ， 以 免 行 動 受 到

影 響 ， 尤 其 當 個 案 是 涉 及 多 名 目 標 人 物 。 Y 女 士 應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C  
的 要 求 ， 自 願 掛 斷 電 話 。 鑑 於 有 關 情 況 ， 高 級 調 查 主 任 C 的 要 求 絕

對適當及合理。 ( b )項指控並無實據支持。  
 
 
結論及建議  
 
17 .  廉 政 專 員 認 為 ( a )項 及 ( b )項 指 控 並 無 實 據 支 持 。 委 員 會 同 意 廉 署

調查報告的結論。廉署已把調查結果以書面知會投訴人。  
 

 

1  根 據 《 廉 政 公 署 條 例 》 第 1 0 C ( 1 ) ( c )條 ， 獲 廉 政 專 員 授 權 的 人 員 如 有 理 由 相

信 任 何 物 件 是 證 據 或 包 含 證 據 ， 可 檢 取 並 扣 留 該 物 件 。  


